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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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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通海洋科技（山东）有限公司、青岛海跃潜水工程有限公司、威海贝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安潜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明珠、郎涛、孙壮志、刘道东、张辉、韩运武、许朋朋、李元杰、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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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水下清洗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水下清洗作业的总则、人员与设备要求、作业前准备与报备、作业条件与环境管

控、操作规程、环保回收与污染物处置、作业后验证与报告及应急处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内，对商业运输船舶、工程作业船舶、公务船舶等开展的

潜水员人工或遥控无人潜水器（ROV）水下清洗作业。

本文件优先推广具备污染物全量回收能力的回收清洗作业。对于暂不具备全量回收能力的作业，应

严格限制在低污损等级区域，并执行第 9 章规定的受控防扩散措施。

本文件不适用于军事舰船和在干船坞内进行的清洗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552 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GB 26123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GB/T 16560 甲板减压舱

GB/T 36666 船舶水下清洗指南

JT/T 746 遥控无人潜水器协同潜水作业要求

JT/T 1365 潜水作业现场急救方法与要求

T/CIN 095 船体水下清洗机器人操作技术要求

T/CANSI 123 水下船体清刷机器人

T/CDSA 201.21 潜水作业应急医疗保障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666、IMO MEPC.378(8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回收清洗 recovery cleaning

在清洗过程中，通过集成的污染物回收系统，捕获并处理所有脱落的海洋生物附着物、碎片和涂层

颗粒。

3.2

生物污垢管理计划 biofouling management plan

符合 IMO MEPC.378(80)决议要求的，由船东或船舶经营人制定的，用于管理船舶生物污垢，以减

少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转移风险的计划。

3.3

涂层损伤阈值 coating damage threshold

为防止损害防污涂层有效性而设定的最大允许损伤限度。

3.4

污染物回收率 pollutant recovery rate

清洗作业过程中，被回收系统捕获并收集的海生物及涂层碎屑总重量，占作业过程中理论估算脱落

污染物总重量的百分比。

3.5

污损等级 Fouling Rating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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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船体表面海洋生物附着覆盖程度的量化指标，通常通过高清影像比对标准图谱或网格法计算得

出，用于评估清洗难度和制定作业方案。

4 总则

4.1 水下清洗作业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环保优先、综合管控”的原则。

4.2 作业单位对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收集、贮存、运输及合规处置承担直接责任。作业活动应支

持船舶《生物污垢管理计划》的实施。

4.3 作业活动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外，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交通运输部《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并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船舶生物污垢控制与管理指南》（MEPC.378(80)）及《船舶生物污垢水

下清洗指南》（MEPC.1/Circ.918）的相关要求。

5 人员与设备要求

5.1 人员要求

5.1.1 潜水作业人员应持有有效的潜水员资格证书，其健康、培训与作业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26123

的相关规定。

5.1.2 遥控无人潜水器（ROV）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设备操作资质与不少于 1 年的同类设备实操经验。

5.1.3 现场作业负责人应持有有效潜水监督证书，负责整个作业的计划制定、现场指挥、安全监督与

环保控制。

5.1.4 所有参与作业的人员，包括辅助人员，上岗前均应接受针对本次作业内容的安全、环保和应急

预案的专项培训，并考核合格。

5.2 设备要求

5.2.1 人工清洗设备

5.2.1.1 工具材质满足下列条件：

a) 清洗工具必须为尼龙刷、高分子材料刷或塑料刮刀等非金属柔性工具；

b) 为防止对船体防污涂层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伤，严禁使用钢丝刷、铲刀等金属利器。

5.2.1.2 高压水射流设备应配备可调压和限压装置，根据船体防污漆类型设定工作压力限制：

a) 对于常规防污漆（SPC），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5 MPa；

b) 对于低表面能防污漆（FRC），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0 MPa。

c) 人工高压水射流设备应配备距离限位装置，喷嘴与船体表面距离不得小于 80 mm，严禁近距

离冲击船体表面。

5.2.2 ROV 清洗设备

5.2.2.1 遥控无人潜水器（ROV）平台应具备有效的适航证书及稳定的姿态控制能力。

5.2.2.2 清洗参数满足下列要求：

a) 对于低表面能防污漆（FRC），旋转刷盘材质邵氏硬度不应高于 60A，对于传统自抛光防污漆

（SPC），不应高于 80A；

b) 刷盘转速宜控制在 200 r/min～400 r/min 之间；

c) 空化射流压力宜控制在 8 MPa～35 MPa 之间。

5.2.2.3 ROV 的定位与控制满足下列要求：

a) ROV 应具备路径规划与覆盖能力；

b) 在开阔平坦区域，定位精度宜控制在±30 cm 以内，条件允许时宜达到±10 cm。

5.2.2.4 空化射流作业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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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化射流工作压力宜控制在 8 MPa～35 MPa 之间；

1）针对 FR 0～50 轻度污损、低表面能防污漆（FRC），选用 8 MPa～20 MPa 低压区间；

2）针对 FR 50～100 中重度污损、传统自抛光防污漆（SPC），选用 20 MPa～35 MPa 常规区

间。

b) 喷嘴与船体表面的距离应严格保持在 50 mm～300 mm 之间，严禁贴面射击；

1）标准作业距离（100 mm ～ 300 mm）：适用于船体大面积平整区域的常规清洗工况；

2）近距离强化清洗（50 mm ～ 100 mm）：仅适用于焊缝、边角、凹槽等狭小复杂结构，或需

提升污染物回收率的特定工况。作业时须严格限制工作压力与移动速度，并启用距离传感或限

位功能，确保闭环控制正常。

3）50 mm～100 mm 近距离区间作业时，工作压力不得高于 20 MPa，单次连续作业时长不应超

过 5s，禁止定点长时间停留。

c) 设备应具备距离传感或限位功能，防止操作失误导致喷头接触船体。

d) 空化射流作业参数应结合船体污损等级、防污漆类型匹配选用，重度硬壳污损区域禁止采用

高压近距离作业模式。

5.2.3 污染物回收装置

污染物回收装置满足下列要求：

a) 应采用物理围挡与负压抽吸一体化设计；

b) 在敏感水域作业时，为防止污染物外泄，应配备二级防溢散装置；

c) 系统宜集成或配备便携式废水处理单元。

6 作业前准备、评估与报备

6.1 信息收集与风险评估

6.1.1 作业前，作业单位应向船方获取并核实以下信息：船舶名称、IMO 编号、主尺度、船体型线特

点、防污底系统类型、品牌、施工年限及现状、上次进坞时间、现有《生物污垢管理计划》相关内容。

6.1.2 作业前，应识别并标记船体敏感区域，在作业方案中明确特殊保护措施。

6.2 现场勘验与方案制定

6.2.1 作业单位应派遣具备资质的潜水员或使用 ROV 进行水下勘察，通过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

像素的高清视频和照片，系统记录船体各部位生物污垢类型、覆盖程度和涂层状况。

6.2.2 基于勘察结果，作业单位制定详细的《船舶水下清洗作业方案》，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并提交船

方确认。

6.2.3 作业前应获得船舶船长书面确认，落实驾驶台监护、系泊加固、螺旋桨锁定等安全措施。

6.2.4 作业方案应明确与船舶驾驶台、码头调度、警戒船艇的通讯方式和应急联络程序。

6.3 海事报备

6.3.1 作业单位应依据《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按作业地海事管理机构要求提前

报备，一般不少于 3 个工作日。作业位于生态敏感水域的，除海事报备外，还应按属地管理要求向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完成报备。

6.3.2 报备材料应包含《污染物处置承诺书》。

7 通用作业条件与环境管控

7.1 环境窗口与作业分级管控

根据作业方式和安全风险等级，水下清洗作业应满足表 1 规定的环境条件。

表 1 作业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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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类型 表层流速 有义波高 水下能见度 风力（蒲氏） 适用场景

A类：人工潜水作业 ≤0.8 节 ≤0.5 m ≥1.0 m ≤5 级 执行 GB 26123

B 类：ROV 机械化作业 ≤2.0 节 ≤1.0 m ≥0.5 m ≤6 级 具备抗流能力

C 类：敏感区/混合作业 ≤0.8 节 ≤0.5 m ≥1.0 m ≤5 级 邻近敏感区域

7.2 安全作业区管理

7.2.1 应以被清洗船舶为中心，设置半径不小于 50 m 的水上安全作业区，通过警示浮标、灯号或警戒

船艇标识警戒。

7.2.2 作业期间，现场负责人应与船舶驾驶台、码头调度、警戒船艇保持不间断通信。

7.3 生态保护与防污染特殊要求

7.3.1 作业应尽可能避开生态敏感区域。

7.3.2 当作业点距离近海养殖区、渔业设施或饮用水源取水口小于 500 m 时，必须在清洗区域周边全

围闭布设双层防污帘，帘体高度应延伸至海面以下至少 2 m，底端距海底不大于 0.5 m。

8 清洗作业操作规程

8.1 一般要求

所有清洗作业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船舶水下清洗作业方案》执行。

8.2 人工潜水清洗操作规程

8.2.1 人工潜水清洗主要适用于污损等级较低（FR 0～50）、涂层轻度老化及 ROV 难以到达的复杂结

构区域。

8.2.2 潜水员下潜前，水面支持团队应完成装备检查、潜水计划确认。潜水员水下应与水面监督员保

持连续语音通信，水面监督员至少每 15 min 进行一次状态确认。

8.2.3 潜水员水下作业时间应按照 GB 26123 及潜水作业方案执行，严格控制疲劳与减压风险。清洗应

使用柔性工具，避免长时间定点冲击。

8.3 ROV 机械化清洗操作规程

8.3.1 ROV 机械化清洗适用于污损等级中高（FR 30～100）、船体表面平整的大面积区域。

8.3.2 ROV 应搭载高精度定位与路径规划系统，确保清洗路径完整覆盖。

8.3.3 空化射流作业应根据污损类型与厚度动态调节压力。

8.4 混合式清洗操作规程

8.4.1 可采用“ROV 为主、人工为辅”的混合清洗模式。污损等级 FR 30～50 重叠区间，船体大面积

平整区域优先采用 ROV 机械化清洗，焊缝、边角、凹槽等复杂结构区域优先采用人工潜水清洗。

8.4.2 应明确划分作业区域与时序，建立潜水员与 ROV 操作手之间的直接通信，确保人机安全隔离。

8.4.3 潜水员与 ROV 协同作业应遵守 JT/T 746 的要求。

8.5 作业过程监控

8.5.1 整个清洗作业过程应进行连续视频记录，影像清晰并带时间戳，保存期限不少于 1年。敏感水

域作业、发生污染物泄漏、涂层损伤超标等特殊场景的影像资料，永久留存。

8.5.2 应对回收装置吸口处进行特写拍摄，作为回收执行情况的核心证据。

9 环保回收与污染物处置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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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污染物实时回收

根据作业水域生态敏感程度，污染物回收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普通水域：不应低于90%；

b) 敏感水域（含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近海养殖区、饮用水源取水

口等）：不应低于95%；

鼓励作业单位采用回收清洗工艺，实现趋近100%的回收。

9.1.1 清洗作业必须与污染物回收同步进行，严禁裸冲。

9.1.2 作业单位应至少采用以下一种方法验证回收率，优先采用定量称重法，并记录于附录B：

9.1.1 清洗作业必须与污染物回收同步进行，严禁裸冲。

9.1.2 作业单位应至少采用以下一种方法验证回收率，优先采用定量称重法，并记录于附录 B：

a) 定量称重法（首选）：按回收率=(实际回收重量/估算脱落总量)×100%计算；

b) 过程控制法（等效）：同时满足：回收装置吸口无可见碎片逃逸；围挡外水体清澈；回收容

器有效封存；

c) 微量声明法（限定）：清洗总面积≤5 ㎡且污损总量≤0.5 kg，由现场负责人签署承诺书。

9.2 污染物上岸与处置责任

9.2.1 处置责任实行“谁清洗、谁处置”，作业单位不得以无接收设施为由拒绝处置。

9.2.2 分类处置路径：码头接收、自营密闭转运、合规处置。属危险废物的，执行电子联单制度。

9.2.3 处置应采用高温蒸汽或烘干工艺，核心温度达到 60℃以上并持续至少 30 min；或采用其他经第

三方检测验证、灭活效果不低于上述参数的等效工艺，相关参数应记录存档。

10 作业后验证、记录与报告

10.1 清洗效果与涂层检查

作业完成后应进行水下验证，验收标准如下：

a) 清洗效果：船体表面可见污损生物残留覆盖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5%；无成片硬质生物残留；

软体污损平均厚度小于 1 mm。采用**分区抽样评估法**，在船底、舷侧、船艉各抽取不少于

3 个区域统计。

b) 涂层安全：

1) 点状损伤：单个露底损伤点直径不应大于 25 mm。

2) 面状损伤：任意 300 mm×300 mm 区域内，露底总面积不应超过 5%。

3) 带状损伤：沿焊缝或边缘损伤长度不应大于 100 mm，宽度不应大于 10 mm。

4) 严禁出现穿孔、深度大于 2 mm 沟槽或连续片状剥落。

c) 环保验证：附录 B记录、回收计量、处置单证完整有效。

10.2 记录与报告

10.2.1 作业单位应在作业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向船方提交《船舶水下清洗作业报告》。

10.2.2 报告应附上回收视频截图、称重/计量记录、污染物接收处置单证。

11 应急处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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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应急中止条件

作业过程中出现下列任一情况，现场负责人应立即中止作业：

a) 环境条件突变超出限值；

b) 设备严重故障或失控；

c) 发生污染物泄漏；

d) 人员遇险；

e) 渔网缠绕风险显著增加；

f) 水下能见度骤降、出现雷雨、海雾等恶劣天气；

g) 设备参数锁定功能失效、参数异常；

h) 防污帘、回收装置出现大面积破损、污染物扩散。

i) 接到主管部门要求撤离。

11.2 应急处理措施

11.2.1 设备故障或污染泄漏：立即停机，控制泄漏源，采取防扩散措施，按规定报告。

11.2.2 人员遇险：立即启动救助程序。潜水员遇险应按 GB 26123 和 JT/T 1365 执行。现场应按 T/CDSA

201.21 配备应急医疗保障设备，包括甲板减压舱、急救药品与氧气复苏装置。潜水员出现减压病、肺

气压伤等潜水疾病时，应立即吸氧、急救，并尽快转送具备减压舱的医疗机构。

11.2.3 应急处置完毕应开展评估、记录与预案改进，涉及事故或污染的应按规定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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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船舶水下清洗作业前检查和评估表

表 A.1 给出了船舶水下清洗作业前检查和评估内容。

表 A.1 船舶水下清洗作业前检查和评估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作业地点 检查日期

检查人员 潜水监督

检查类别 序号 检查与评估内容 标准要求/选项 检查结果 备注

船舶与信息

1 船舶 IMO/名称、主尺度核实 信息准确 ☐是 ☐否

2 防污漆类型、品牌、年限记录核查 记录清晰 ☐是 ☐否

3 船体敏感区域（螺旋桨、海底门等）标识 已明确 ☐是 ☐否

环境条件

4 水流速测量

根据作业类型判定：

A类（人工）≤0.8 节

B 类（ROV）≤2.0 节

C 类（ROV）≤0.8 节

_____节

5 水下能见度评估 ≥1m _____m

6 水温测量 >5℃ _____℃

7 现场风力、海况观测
风力≤6级

海况≤3级
_____级

8 是否已避开或评估生态敏感区 是 ☐是 ☐否

人员与资质

9 潜水员/ROV 操作员资质证书 有效，在场 ☐是 ☐否

10 现场负责人（潜水监督）资质 有效 ☐是 ☐否

11 所有作业人员安全环保交底记录 已完成并签字 ☐是 ☐否

设备与物料

12 清洗设备（人工/ROV）状态检查 正常，参数设置合规 ☐是 ☐否

13 污染物回收装置状态与覆盖率测试 正常，覆盖率≥95% ☐是 ☐否

14 密闭转运容器/防污帘 已准备就绪 ☐是 ☐否

15 压力表、测厚仪等计量器具检定状态 在有效期内 ☐是 ☐否

16 应急物资（急救箱、吸附材、围油栏等） 齐全，可用 ☐是 ☐否

17 污染物接收容器及单据准备 齐全 ☐是 ☐否

方案与报备

18 《水下清洗作业方案》编制与审批 已完成，经批准 ☐是 ☐否

19 海事报备/许可手续办理情况 已获批准/回执 ☐是 ☐否

20 污染物处置协议/承诺 已签订/已明确 ☐是 ☐否

21 船方对作业方案的确认 已签字确认 ☐是 ☐否

22 作业区域安全警戒设置（浮标、警戒船） 已设置，通讯畅通 ☐是 ☐否

勘验评估

23 水下高清影像采集（作业前） 已完成，关键区域覆盖 ☐是 ☐否

24
主要污损类型与等级（FR）判定类型：_____

FR：____
书面报告已出具 ☐是 ☐否

25 防污漆状况初步评估状态：_____ 书面报告已出具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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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污染物回收与处置记录表

表 B.1 给出了污染物回收与处理记录内容。

表 B.1 污染物回收与处置记录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作业地点 回收日期

作业服务商 经办人员

项目 内容 选项/说明 备注

一、现场回收记录

回收率验证方法

□定量称重

□过程控制

□微量声明

需附计算过程或视频编号

现场估算回收率 % 应满足9.1条分级要求

二、固体残渣转移与处置记录

处置路径选择 □码头接收 □自营转运-危废 □自营转运-一般固废 必填

接收/处置单位名称

处置单位资质证号

最终处置方式 □高温灭活( ℃, min) □资源化利用 □填埋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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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典型污损生物单位面积湿重参考表

表 C.1 给出了典型污损生物单位面积湿重参考内容。

表 C.1 典型污损生物单位面积湿重参考表

污损等级 (FR) 主要生物类型 参考湿重 (kg/m²) 适用说明

FR 0～20 粘液层、藻类 0.05～0.2 轻微污底

FR 30～50 软体水螅、薄苔 0.2～0.8 常规巡航

FR 60～80 藤壶、贻贝 0.8～3.0 需加强抽吸

FR 90～100 牡蛎、大型硬壳 >3.0 极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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